2013年“好客山东贺年会”美陈大赛方案
为集中展示2013年“好客山东贺年会”整体风貌，营造浓厚的贺年会活动氛围，突出贺年会物化载体，决定举行贺年会美陈大赛。具体方案如下：
一、活动时间
2013年1月1日——2013年2月24日
参办单位
主办：山东省旅游局
承办：各市旅游局
山东省国际旅游开发中心
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学院
参赛单位
全省参与贺年会的相关行业和单位
参赛要求
1、参赛单位的美陈设计要以贺年会为主题，在本单位中心区域设立具有标志性、识别性的美陈展示，营造红火的贺年会氛围。
2、规范使用“好客山东贺年会”标题、标识、吉祥物和宣传口号等贺年会元素，突出重点，体现主题。
    3、美陈设计与制作要做到文化内涵丰富、色彩明快、做工精细、大气美观，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。
4、各单位在使用贺年会元素的基础上，结合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的特色、运用各种创意表现手段，力求百花齐放。   

5、活动期间美陈区域始终保持整洁，形象展示完好，并根据贺年会元旦、春节、元宵节三大节点及时更新陈列内容。

6、“城市贺年壁” 的设计制作要利用当地有特色的物件为元素，以贺年会LOGO、吉祥物、主题口号（我们的节日—好客山东贺年会）等以及各市的贺年会元素为主要展现内容，布局主次分明，避免泛泛罗列。

参赛程序
1、2013年1月25日前各市旅游局对本市参赛作品进行初评，按照奖项设置数量1:2的比例初选出优秀作品。
2、2013年1月31日前，各市旅游局填写“2013年好客山东贺年会美陈大赛申报表”（附一），并将初选的“美陈”作品照片发送至省旅游局。每个参赛单位只能参加一种行业的美陈评选。
3、2013年2月17日开始，省旅游局将组织专家评审组进行现场评定。
4、各市旅游局于2013年1月16日前确定本市美陈大赛负责人、联系人，并报送国际旅游开发中心。

奖项设置
1、本届贺年会美陈大赛按行业设置奖项，设年味最浓的2个机场、10个汽车站、45个星级酒店、20个旅行社、15个星级餐馆、20个景区、20个大型商场，设年味最浓的10个城市，设贺年壁创新奖6名。
2、年味最浓的城市颁发奖牌；年味最浓的机场、汽车站、星级酒店、旅行社、星级餐馆、景区、大型商场、贺年壁颁发奖牌和奖金。
七、评奖细则
1、大赛专家评审组由专家及省旅游局相关处室美陈负责人等组成。评审组将分为三组对17市美陈大赛推荐单位进行现场打分。
2、评选过程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终评结果将通过报纸、网络等方式向社会公示。
联系人：陈  勇 0531-82676432   394281861@qq.com

        李  琳 0531-82676427   49544819@qq.com
        邵连庆 0531-82676427   17921241 @qq.com  

传  真：0531-82676415   美陈大赛QQ群：32104029

地  址：济南市经十路17386号 山东省旅游局432室
邮  编：250014  
贺年会标识素材下载：www.newyearsd.com

